
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对 2024 年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

 

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聘请中审华会计师事

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中审华”）对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

了审计，并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《上

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——

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》法律法规，以及《公司章程》《独立董事

工作制度》等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，认真审阅了中审华出

具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，经过与年审会计师的讨论、沟通，现就中

审华出具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涉及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我们一致同意公司董事会编制的《董事会关于 2024 年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

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》。该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，同时我们将持续关注和督

促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落实相应措施的情况，尽快消除上述事项对公司的影响，

更好地促进公司发展，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。 

 

特此说明。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洪金明、张林新 

2025 年 4 月 29 日 


